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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規定依圖書館法第八條訂定之。 

二、開放時間 

（一）閱覽服務空間（含黎明分館）：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下午

九時；星期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閉館前三十分鐘停止受理借

用各項空間及設備。 

（二）總館四樓、五樓閱覽區：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下午八時三

十分；星期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三十分。 

（三）總館兒童學習中心：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下午八時；星期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四）總館自修閱覽室：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九時；星期日

及星期一，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五）中興分館： 



1.期刊閱報室、讀者自修室：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九

時；星期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2.書庫：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下午八時；星期日，上午九時

至下午五時。 

3.兒童閱覽室：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星期日，上

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六）精武分館：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九時；星期

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七）全館經政府公告之放假日為休館日，不開放。惟為考量民眾使用需

求，得衡酌於補假日照常開館。 

三、借閱證申請相關規定悉依本館借閱證申請要點辦理。 

四、資料及行動閱讀設備借閱： 

（一）借閱圖書及視聽資料，持本人本館或臺中市立圖書館個人借閱證辦

理，已辦借閱證者，亦得逕持身分證正本辦理借閱。配偶、直、旁

系血親三等親以內者辦理代借，應持雙方身分證明文件及借閱證，

惟相關借閱證件轉借他人使用，一切損害由原持證人負責賠償。 

（二）借閱資料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使用。未滿十八歲者不得借閱限制

級圖書；視聽資料借閱之年齡限制，悉依「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

級辦法」規定辦理。 

（三）圖書資料借閱 

1.外借：每證三十冊為限，借期三十天，熱門書及當年度新書借期十

四天。 

2.續借：讀者外借中且尚未逾期之館藏，若無他人預約者，且該借閱

證無逾期停權之情事，得於館藏查詢系統辦理續借，或親至服務臺

辦理，限續借三次。續借期限自續借當日起算，並以前款所列借期

一期為限。 

3.視障讀者得以電話、通信、傳真等方式辦理借閱。 

（四）視聽資料借閱 

1.內閱：內閱資料限公播版，應於視聽欣賞席位使用。 



2.外借：每證八件為限，借期十四天；身心障礙讀者以十五件為限，

借期三十天。 

3.續借：讀者外借中且尚未逾期之館藏，若無他人預約者，且該借閱

證無逾期停權之情事，得於館藏查詢系統辦理續借，或親至服務臺

辦理，限續借三次。續借期限自續借當日起算，並以前款所列借期

一期為限。 

4.視障讀者得以電話、通信、傳真等方式辦理借閱。 

（五）調閱及預約服務 

1.凡本人持有本館或臺中市立圖書館個人借閱證且無逾期停借之情

事，均可線上申請在架調閱或外借預約服務，每人調閱或預約總件

數以六件為限（含圖書、視聽資料）。 

2.在架調閱服務 

(1)閉架調閱：閉架書庫依本館閉架書庫館藏調閱服務要點辦理。 

(2)在架跨館調閱：讀者可線上申請調閱本館總館、黎明分館及中興

分館在架館藏，並至指定取書館借閱資料。本項服務僅限選擇典藏

館以外之館別為取書館，若典藏館與取書館相同者，視同無效申

請。在架跨館調閱之館藏如由現場讀者優先取得，將優先提供予現

場讀者借閱，申請調閱者須依序等候取書。本項服務因故無法受理

申請時，本館將以電子郵件通知，並自動取消該次申請。 

3.外借及預約服務 

本館總館、黎明分館及中興分館提供線上申請預約本館外借中或展

示中之館藏資料。 

4.線上申請預約或調閱服務須選擇取書館及預約、調閱有效期限，預

約、調閱有效期限系統預設為二年，如預約、調閱等待超過所選擇

之期限，系統將自動取消申請。 

5.申請預約或調閱後，自受理日起十四個工作天內（休館日不計）送

至取書館，運送中及到館之預約、調閱館藏不得取消或更改取書

館。受理日計算方式，在架館藏自申請日次日起算；外借中館藏自

上一位借閱者歸還後起算，並依預約、調閱申請日期先後排序；展

示中館藏自展示期間結束並經書庫點收後起算。 



6.預約或調閱館藏送達取書館後，保留期限自系統顯示到館日起算七

日（休館日不計），限持原預約、調閱者之借閱證辦理借閱。逾時

未取視同棄權，並計違規一次。當年度違規累積達三次者，暫停預

約權及調閱權九十天，或以停權一日換算新臺幣一元計算。 

7.讀者可利用館藏查詢系統或逕洽本館查詢預約或調閱申請進度，預

約、調閱到館通知以系統內預約、調閱可借資料為準。 

（六）如讀者有借閱逾期、停權未期滿或罰款未繳清之情形，不得辦理續

借、借閱、預約或調閱；另館藏已被他人預約者，亦不得續借、借

閱。 

（七）還書服務 

1.歸還圖書及視聽資料，請於流通服務櫃檯或使用自助還書系統、還

書箱。休館期間一律使用還書箱。 

2.以郵遞方式還書者，請以掛號寄遞，信封註明「郵遞還書」字樣，

還書日期以郵戳為憑。郵資自付，如未先行繳付郵資者，一律以退

件處理。 

3.本館圖書（除視聽資料外）得代歸還至臺中市立圖書館。 

4.本館受理臺中市立圖書館圖書歸還。 

5.精武分館不受理歸還本館視聽資料。 

6.視障讀者得使用本館視障讀者專用郵袋免費郵遞歸還。 

7.含附件（光碟、教具或紙卡等）之圖書或視聽資料，需與原借閱資

料一併借閱及歸還，若否，視為未歸還。 

（八）不外借資料 

1.報紙、期刊僅供館內閱覽，惟兒童學習中心、分館過期期刊可提供

借閱。 

2.參考工具書、特藏圖書、博碩士論文、政府出版品、臺灣資料等區

資料與其他公務用資料不外借。 

3.線裝書、日文舊籍內閱程序悉依本館特定保存與維護之圖書資料管

理要點及特定保存與維護之圖書資料服務要點辦理。 

（九）遺失與毀損 



借閱人應自行檢查借閱資料有無撕毀、水損、毀損、評註、缺頁、

污損、脫頁、發霉、剪割等情事，應主動於借閱時聲明。借閱資料

時應善盡保管責任，歸還時如有遺失或上述損毀等情事，應負賠償

責任。借閱資料遺失或損毀之賠償，依賠償規定處理： 

1. 自購相同或較新版本圖書資料賠償為原則，如該書含附件亦應一

併賠償；視聽資料須購買相同授權版本賠償。 

2. 如無法購得原圖書資料時，依下列計價標準以現金賠償（每一冊

須另加工本費新臺幣五十元）： 

 以新臺幣定價者，依該定價計。 

 未標明定價之書籍：其定價之計算標準中文圖書每一面以一元

計；外文圖書資料每一面以二元計；平裝本畫冊每一面以五元

計，精裝本畫冊每一面以十元計。上述頁數不足一百面者以一

百面計，頁數不明者以三百面計。 

3. 視聽資料及聽視障資料遺失可以現金賠償，依本館系統設定之價

格賠償，視聽資料外盒遺失，須賠償外盒費用。受贈且查無定價

之家用版視聽資料，含影音光碟（DVD、VCD、CD）、CD-R、

錄影帶、錄音帶等資料類型，其定價為新臺幣五百元。 

4. 現金賠償之定價計算標準，以新臺幣定價者，依該定價計；以基

本定價者，依該定價乘以五十倍計；以外幣定價者，依辦理賠償

前一日中央銀行收盤匯率換算後計價。 

5. 附件遺失或毀損者，以自購相同原版附件賠償為原則，若無法購

得，依所屬資料定價賠償。 

6. 遺失或污損整部圖書或視聽資料中之一冊（件）或一冊（件）以

上且無單冊（件）定價者，以平均單價計算。 

7. 遺失圖書及視聽資料，經繳納賠償金並領取收據後，不得請求退

款。 

（十）逾期 

1.以逾期件數乘以逾期天數計算停權日數，亦可以停權一日換算新臺

幣一元繳交罰款。停權與罰款均採累計計算。 

2.圖書每冊逾期一天以停權一日計算；視聽資料每件逾期一天以二日

計算；筆記型電腦或平板電腦每部逾期一小時以一日計算；電子書

閱讀器每部逾期一日以二十日計算；逾期停權上限為一百八十日。 



3.逾期俟停權日數期滿或繳清罰款後，恢復借閱、預約及調閱權利。 

（十一）外借之圖書及視聽資料（含附件），遇緊急需求需收回時，應於

收到通知三日內歸還。 

（十二）行動閱讀設備借用服務悉依本館服務空間使用須知辦理。若有遺

失或損毀之情形者，則依據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五十八條相關

規定計算應賠償之金額辦理。 

（十三）讀者可利用本館館藏查詢系統或逕洽本館查詢個人借閱、預約、

調閱及還書紀錄，本館輔以通知，惟讀者不得以未獲通知作為逾期

或違規紀錄之免責。 

 

五、自修閱覽室及各閱覽空間使用 

（一）總館自修閱覽室採預約訂位系統，讀者須持本館或臺中市立圖書館

個人借閱證方可登記、預約及進入使用。 

（二）自修閱覽室及各閱覽空間座位，離座逾一小時者，得取消使用該座

位之權利。 

（三）十二歲以下兒童請使用本館兒童學習中心，六歲以下或需成人陪同

之兒童進館閱覽時，應有成年人陪同照顧，並注意其安全，本館不

負照顧之責。 

（四）各閱覽空間使用悉依本館服務空間使用須知辦理。 

（五）各閱覽空間，不得喧嘩、進食、推銷商品或其他影響閱覽秩序之行

為，並應將行動電話等電訊設備改為振動或靜音，如有影響他人使

用權益之情形，經規勸無效者，本館得請讀者立即離館。 

 

六、網路資訊服務 

（一）本館備有無線網路、電腦設備及各種資料庫，使用時應遵守本館相

關規定。 

（二）使用無線網路應通過身分認證後始得使用。 

（三）使用電腦嚴禁連結不當網站，違者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並應注意個

人資訊安全，避免個人資訊遭盜用。 

 



七、其他 

（一）影印應遵守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違者自負一切法律責

任。 

（二）為維護閱讀環境的舒適與安全，依菸害防制法規定館內外（含公共

區域）嚴禁吸菸；館內嚴禁喝酒、服裝不整，並不得喧嘩、吵鬧、

攜帶寵物。 

（三）讀者攜帶之書籍及其他貴重物品應自行保管，如有遺失本館不負賠

償之責。 

（四）團體參觀訪問，請事先來函或以電話、網路預約；申請館內攝影，

悉依本館申請館內攝影注意事項辦理。 

（五）本館提供參考資料、線上資料庫利用指導；書面、口頭、電話及電

子郵件等參考諮詢服務；並提供圖書互借、文獻影印等館際合作服

務。上述服務不包括古物美術品鑑定、醫療及法律問題、翻譯、學

校作業及其他不適宜回答的問題。 

（六）毀損本館館藏圖書及視聽資料、設施、設備時，得視情節輕重或損

壞情形，暫停、取消借閱權利，或依法要求賠償。 

（七）本館設置充電區，僅供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或手機臨時充電使

用，其他區域及電器設備不提供充電服務；筆記型電腦及平板電腦

專用區僅提供筆記型電腦及平板電腦使用。 

（八）違反本館各項規定悉依本館讀者違規處理要點辦理，經規勸不改善

者，得視情節輕重，請其離館或暫停閱覽權利；情節重大者，報請

警察機關依法處理。 

（九）發生緊急事件，請依館員引導疏散或避難。 

 

八、本規定經館務會議通過，陳請館長核定後實施。 

 


